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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联签制度细则 

(1998年 12月 1日公司三届三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 

2002年 4月 18日公司四届四次董事会议第一次修改 

2007年 3月 19日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议第二次修改 

2007年 10月 24日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第三次修改 

2012年 12月 4日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议第四次修改 

2018年 8月 22日公司九届十九次董事会议第五次修改） 

第一条 为规避财务风险，提高财务活动的合理性，根据《上海市

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规定》、《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特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财务联签制度”是指出售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

助、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

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关联交

易、购买或销售商品、借款、代理等生产经营经常性业务活动或其他

特殊情况等事项未达到董事会批准权限，或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的年度借款计划、担保计划，在每一笔具体实施时，由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中的一人或多人联合签署，方为有效并可办理的制

度。 

第三条 本细则中需联签的有关财务业务主要是指：涉及公司重大

资金调度、财务运作和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活

动：固定资产投资、债权投资、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抵押、资

产处置、投资性资金借款、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事项；



 2  

关联交易事项；担保事项。 

第四条 有关财务业务联签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

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

发项目的转移、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提供或接受劳务等事项 

1.上述单项 1000万元以下事项，由总经理代表董事会做出相应的决

定。总经理签署以上事项在当年度分别累计不能超过 3000万元。 

2.单项达到 10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时，由总经理与财务总监联

合代表董事会做出相应的决定。但在当年度分别累计不超过净资产的 5%。 

3.单项达到 3000 万元以上净资产 5%以下时，由董事长、总经理和财

务总监三人联合签署决定。但在当年度分别累计不能达到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10%。 

（二）关联交易事项 

1.单项 100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除担保外)，由总经理与财务总监

联合代表董事会做出相应的决定。但在当年度各类关联交易分别累计

不能超过 1000 万元。 

2.单项 100 万元以上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下金额时，或当以上事项在本度年已累计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时，由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三人联合签署

决定。但在当年度各类关联交易分别累计不能超过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三）担保事项 

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担保计划，在每一笔具体实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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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三人联合签署。 

（四）贷款事项 

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贷款计划，在每一笔具体实施时，

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三人联合签署。 

（五）对购买或销售商品、代理等生产经营经常性业务活动或其

他特殊事项 

1.单项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2%以下金额时，

由总经理代表董事会做出相应的决定。总经理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

其权限范围内，授权副总经理和其他中高级管理者做出相应的决定，

该授权在《总经理工作细则》中予以明确。 

2.单项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2%以上 3%以下

金额时，由总经理与财务总监联合代表董事会做出相应的决定。 

3.单项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3%以上 5%以下

金额时，由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联合签署。 

（六）重大资金调度 

1.除工资、奖金以外的一次提取 5 万元以上的现金，由总经理与财

务总监联合签署决定。 

2.通过银行办理一次 100 万元以上的非生产经营转账结算，由总经

理与财务总监联合签署决定。 

（七）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二人以上认为需联合签署的事

项。 

第五条 董事长、总经理或财务总监因公外出，需由其签署的事项

一般应暂缓签署。确因时间紧迫，应电告外出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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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监认可后，由其相应委托一名董事代为签署。 

第六条 联签内容不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党务、工会等非经营管

理的专项经费。 

第七条 各职能部门须将联签事项以书面形式先递交董秘室，由董

秘室对联签事项的合规性进行审核，然后由董秘室送董事长、总经理、

财务总监联签。 

第八条 以上金额以人民币计值，亦包括同等价值的外币。本细则

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当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处置、资产

抵押以及承担担保责任等使公司当年出现亏损时，董事会不再授权。 

第九条 联签的书面材料须有一份董秘室留存。 

第十条 本细则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本细则修改权属董事会，并

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